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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进田 整理

连日来，即将施行的《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在市民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自 治 德 治 法 治
——专家解读《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邵阳学院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钱 毅

施行《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这是邵阳城
市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邵阳将以此条例为契机，
进一步规范公民文明行为，引导公民恪守社会主义
道德，维护公序良俗，树立新风正气，以提高邵阳社
会文明程度，努力建设和美邵阳。

文明行为，是指合乎社会道德要求的个人活
动。文明行为要求公民的行为讲究礼貌、举止端庄、
谦虚谨慎、忠诚老实、助人为乐等，从而体现出社会
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集体主义
道德要求。城市文明行为包含公共秩序文明、交通
出行文明、公共卫生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文明、网络
文明、养犬文明、行业执法文明等，城市文明建设就
是要营造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社会氛围。

文明行为要求公民恪守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
序规则。社会公德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公共道德原
则。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则”“秩序”，其实就是公共
道德原则。恪守社会公德就是要重视规则的养成，
比如在公共场所着装整洁得体，举止文明，使用礼貌
用语，轻声接打电话，不放纵自己的意志和感情，不
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在公共场所活动时，主动将
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避免对他人造成影响；开
展文艺表演、体育锻炼等活动时，合理控制音量，不
影响他人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等。

文明行为要求公民讲究礼让。人与人交往不但
要有“礼”，而且还得“让”让。如果人互不相让，则日
常言论派生意见龃龉。礼让，使得人际交往温馨和
谐、优雅美好。礼让是一种好风度，更体现着人与人
之间的尊重。比如等候公共服务、使用公共设施、参
加公共活动时依次排队，上下楼梯时靠右侧通行，乘
坐升降电梯时先出后进，礼让老、弱、病、残、孕和携
带婴幼儿的人员；驾驶车辆礼让行人，低速通过积水
路段，主动避让执行任务的军（警）车、消防车、救护
车、救援车、工程抢险车和其他有紧急情况的车辆；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先下后上，文明礼让等等。

文明行为要求公民注重个人的形象。个人形象
是文明行为的重要体现，塑造个人形象要注重个人
的言语和容貌。清洁卫生有助于身体健康、外表仪
容，还有利于德行的修炼。

文明是城市的软实力。倡导绿色健康的文明行
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将使历史悠久的邵阳绽放永恒的现代魅力。

文 明 行 为
和 美 邵 阳

市社科联主席 张千山

《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
于4月1日起施行。整个《条例》内容
全面丰富，层次清楚，要求具体明
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条例》的出台，是我市文明建设步
入法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是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成果，是实现
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和有效
尝试，《条例》充分体现了自治、德
治、法治的有机结合，必将有力推进
我市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一是充分体现了对基层自治积
极性的尊重和鼓励。自治是法治和
德治的基础。在特别强调自觉自省
自律自为的中国传统修身文化、家
庭文化、村社文化范畴中，自治是结
果、是形态，也是个体与群体文化自
信的具体体现。在当下城乡社会的
多元治理结构中，包括党的基础组
织自身、村民（居民）委员会等群众
性自治组织、城乡社会组织和企业
等社会力量、当地居民、村民，他们
作为基层文明自治的主体，有着不

同的地位和作用。《条例》在明确每
个文明建设主题与方向的基础上，
充分尊重基层各方面的主体地位，
尊重他们在文明自治方面的身份特
点，十分注重发挥他们在文明建设
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就
让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职能和优势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是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德治可
行性的思考和探索。德为法之基，法
为德之用。德法并举，而能相辅相生
相成，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想境
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
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强调的就是教化与德治的重
要。由各个体与各群体的良好德行构
成的社会风尚无疑是人间最温馨最
动人的风景。《条例》中，对国家机关、
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各行业代表
性人物以及广大公民的文明示范、文
明自律都分别作了明确要求，体现了
多元社会主体共同以道德自觉促进
文明建设的必要与可行。

三是充分体现了对国家法治有
效性的强调和规范。以有效自治、良

好德治为基础的国家法治无疑是社
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作为体现国家法
治精神的《条例》十分鲜明地体现了
这种内在追求与主观努力。《条例》要
求，“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保障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经费，制定相关措施，推动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
职责范围内，落实各项文明行为促进
措施。”从第六条到第十三条，则从公
共场所文明礼仪、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维护公共环境卫
生、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与尊师重教、
恪守家庭美德与家风建设、营造清朗
网络环境、加强犬只饲养管理等方
面，对公民行为作了要求明确的制度
规范。同时，《条例》对行政执法部门
的执法行为、对从事政务服务和公共
服务的行业单位的服务行为，都作了
明确和严格的规范。这些，都有力地
凸显了《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的法
治力度，必将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文明
邵阳的建设。

自治、德治、法治有机结合的文明规范

市城南公园内的创文公益宣传栏。


